附件1
专项治理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
填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	序
号
	行
业
	企业名称
	所在市县
	规模
	从业人员总数
	接害劳动者数
	[bookmark: _GoBack]接害劳动者在岗职业健康检查人数
	是否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
	是否接受职业健康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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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.规模按照以下分类填写：大型（从业人员≥1000人，营业收入≥40000万元）、中型（300≤从业人员＜1000人，2000≤营业收入＜40000万元）、
小型（20人≤从业人员＜300人，300万元≤营业收入＜2000万元）、微型（从业人员＜20人或营业收入＜300万元）。
2.此表超标岗位总数为不重复计算的岗位数。
3.此表应当逐级报送，各县区于2022年8月1日前报送至市卫健委综合监督科。
